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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可 至 官 網 詳 閱 金 陶 獎
       簡 章 並 下 載 報 名 表

財 團 法 人  和 成 文 教 基 金 會 Hoche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

CERAMICS
The 8 th Taiwan Golden Ceramics Award

台 灣 陶 藝 金 陶 獎 競 賽 簡 章第 八 屆

陶藝界盛事，總獎金新台幣 334萬元
2025徵件報名日期｜ 09.01-10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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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簡章辦法 

一、宗旨    

文化創意產業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，已成為全球各國積極推動的重要項目，並逐漸

融入永續發展與 ESG 的理念。陶瓷藝術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，經歷了顯著的發展

變革，從數千年前的食用及祭祀器皿，轉型為兼具實用性、藝術性與生活美學的創

新產品。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已成功舉辦七屆金陶獎競賽，持續挖掘並推廣優

秀陶瓷藝術家及青年人才。透過這項競賽，我們鼓勵創新與多元表達，為陶瓷藝術

注入新的生命力，提升其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地位。本次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競賽，

承襲拋磚引玉的精神，期待能夠繼往開來、傳承薪火，讓台灣陶瓷藝術的文化創意

產業再次發光發熱。 

二、名稱 

中文：【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】 

英文：【THE 8TH TAIWAN GOLDEN CERAMICS AWARD】 

三、組織 

主辦單位：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 

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

 

【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】 

地址：11469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 398 號 3 樓 

電話：02-27925511#361  傳真：02-27953101 

聯絡人：陳雯菁           E-mail：chen13181@hcgnet.com.tw 

網址：www.hcg.com.tw 和成官網 

mailto:chen13181@hcgnet.com.tw
http://www.hcg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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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徵件條件 

1. 作者條件 

參加條件：本屆陶藝金陶獎競賽不額外收取報名費，凡本國籍從事陶藝創作相

關工作者或陶藝雕塑科系者、學習者……等皆可參加競賽，且須以

個人名義報名。 

參加學生組須年滿 18 歲（含）以上並具備學生身份；若參賽者為

新住民、僑生或外籍人士（學生）者，需持台灣居留簽證 2 年以上

居住身分，始取得參賽資格。 

2. 作品條件 

作品資格：本屆創作競賽並不對所創作作品之主題、內涵、形式或表達方式等

進行任何限制，參賽作品必須是由本人從未公開發表過、兩年內之

新作品。陶瓷材料應用需占整體面積的 80%以上，且無侵犯智慧財

產權、著作權爭議者。 

作品將區分為『社會組』與『學生組』進行競賽。本競賽不接受

AI 創作，或 3D 列印之作品。 

作品數量：每人以二件作品參與競賽為上限，不得報名不同組別參加競賽，僅

能擇一組別參加。 

作品尺寸：作品長寬高任一邊長最大不得超過 100 公分（其造型之底座視為作

品的一部份，組合式作品需要附詳圖及相片說明）。 

作品溫度：作品需要經過 1100℃以上的窯燒處理，且以不易碎之作品為原則，

零件附屬品請作者自行包裝妥善。 

※ 金陶獎展覽結束之前，參賽作品經查如有市場銷售事證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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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獎勵辦法 

總獎金為新臺幣參佰參拾肆萬元整（334 萬），得獎者依法繳交 10%所得稅。 

入圍初選者，凡被評定為入選者進入複賽，皆可獲得入選證書一只、作品彩印專輯

一冊及獲得展出機會；獲獎者將受主辦單位邀請參加頒獎典禮，本屆金陶獎獲獎者

所獲得獎金、獎盃及證書將於頒獎典禮中頒發。 

社會組總獎金 250 萬元 

金獎一名，獎金含稅新臺幣陸拾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銀獎二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參拾伍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銅獎二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貳拾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佳作五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捌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 

評審特別獎五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捌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 

學生組總獎金 84 萬元 

金獎一名，獎金含稅新臺幣貮拾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銀獎二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壹拾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銅獎二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柒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、獎盃一座 

佳作五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參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 

評審委員特別獎五名，每位獎金含稅新臺幣參萬元、典藏證書一只 

組別      

     獎項 

社會組 學生組 

獎金 小計 獎金 小計 

金獎 (一名) 60 萬 60 萬 20 萬 20 萬 

銀獎 (二名) 35 萬 70 萬 10 萬 20 萬 

銅獎 (二名) 20 萬 40 萬 7 萬 14 萬 

佳作獎 (五名) 8 萬 40 萬 3 萬 15 萬 

評審委員特別獎 (五名) 8 萬 40 萬 3 萬 15 萬 

合計 250 萬 84 萬 

總計  334 萬 

以上作品皆由和成藝術典藏中心典藏供各界參觀，不另行支付典藏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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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評審重點與評分標準 

作品之評審由主辦單位遴選具有專業素養之專家、學者、陶藝創作者、藝術家等組

成評審委員會，評審要項包括工藝技法、創意特色、美學、創作意念： 

1. 工藝技法： （材料處理、製作技術） 

2. 創意特色： （獨特性、內涵意義、特性特色展現） 

3. 美 學： （造型、裝飾、整體搭配等） 

4. 創作意念： （觀念、主題契合性） 

※ 如無適當作品，得由評審會決議獎項從缺 

評審委員：遴選聘用評審委員五或七位，負責初審、複審；另聘大會顧問一位，

負責評審過程相關事務之諮詢。 

初審方式：初審地點設於臺北市內湖區；以作品數位影像檔提交評審委員審核，

採計分方式進行初審。 

複審方式：作品於和成三廠實體評審，由評審委員們進行複審，評審方式採用國

際評審累進制度計分。 

七、參選作品 

●初審 ─ 以作品數位影像檔提交評審委員審核 

報名期間為 2025 年 9 月 1 日～2025 年 10 月 31 日，資料需於截止日期 2025

年 10 月 31 日前送達，以郵戳或電子信箱收件時間為準，寄交資料（提交文件

若為電子檔，請轉存成 pdf 檔，以免產生爭議）如下： 

1. 報名表《附件一》資料如：作者、主題、材質、年代、尺寸等需詳實填入

報名表，右上角灰底處之收件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。 

2. 送件表《附件二》，右上角灰底處之收件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。 

3. 聲明放棄著作圖像權切結書《附件三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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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包裝運輸切結書《附件四》。 

5. 送交參加競賽作品之不同角度相片之數位影像檔各五張，並檢附作者個人

工作照一張（規格：未經電腦修飾合成圖片之全彩 jpg、tiff 等格式，640

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）。掛號郵寄者，請自行存入可供下

載之檔案存取裝置如 USB、光碟等，該存取裝置恕不退還。 

6. 簡章、報名表資料，可於 www.hcg.com.tw 和成公司官網下載，或透過電

子郵件向委員會聯絡人陳雯菁(chen13181@hcgnet.com.tw)索取。 

7. 報名送件可透過電子郵件，或掛號寄至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： 

地址：11469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 398 號 3 樓 

收件人：陳雯菁 (chen13181@hcgnet.com.tw) 

電話：(02)27925511 ext.361   傳真：(02)27953101 

8. 若繳交資料不全，或資格不符上項規定者，不予審查。為免因送件資料不

全致損及權利，請自行預留資料補正時間。 

●複審 ─ 以入圍作品原件提交評審委員複審 

初審入圍作品將於 2025 年 11 月 20 日前以書面通知送件，並公布名單於和成

官網 www.hcg.com.tw；請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～2026 年 1 月 16 日期間，

將與初審相片相符之作品運送或郵寄到達指定地點，若未送件者，將視同放棄。

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將擇日全程錄影開箱驗收，確認作品完整情

形；複審送件作品必須與初審相片相同，如由評審判定不相符者，或超過截止

日期前送件未達者，以競賽棄權遞補論。組合式作品應附組裝步驟說明圖解及

相片，參與複審時作品之運送、郵寄及運送期間之保險及所發生的費用皆由作

者自行負擔，開箱驗收之前皆由作者負責，本委員會不負責在開箱收件驗收之

前的保險費用，及損害與修復之費用。 

http://www.hcg.com.tw/
mailto:chen13181@hcgnet.com.tw
mailto:chen13181@hcgnet.com.tw
http://www.hcg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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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通知參與複審之作者，請於期限內將合乎包裝規格方式之實體作品送件至： 

334 桃園縣八德市大發里後庄 135 號 和成三廠   電話：03-3623105#3317 

收件人：盧微捐 (chuan0816@hcgnet.com.tw) 

作品於和成三廠HCG典藏中心進行實體評審，由評審委員於約定時間內進行複審，

評審方式採用國際評審累進制度計分。 

八、作品收件與退件 

●收件 

因應評審、展覽拆卸所需，作品必須符合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規定

之木箱運輸安全包裝，包裝要求規範如下： 

一律採用密閉式厚實木箱可重複拆裝的包裝方式，箱內應有足夠防震填充襯材保

護作品，木箱蓋子必須使用螺絲固定拴緊；木箱正面須附報名表影本、木箱側面

須貼上可供辨識之作品照片。 

包裝方式不合乎標準者，將一律退還，並由報名者承擔退還費用與風險；本委員

會在作品開箱點收前，不負損壞賠償責任。 

●退件 

作品於展後預計在 2026 年 6 月 1 日起辦理退件，展覽期間及退件運輸費用由主

辦單位支付。作品退件以最後展期結束後 30 天後辦理，逾期未領退回作品由主

辦單位逕行處理，親自領退件時，須以原始送件報名表單據或作者委託書辦理。 

九、權利與義務 

1. 本次競賽入選作品需以原件參加巡迴展覽，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有權決定聯展、

專題展……等展出方式，或舉辦相關宣傳造勢活動。 

2. 主辦單位負責展出期間之佈展、撤展，及場地作品安全維護。 

3.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有權對於參加競賽作品保有陳列、研究、攝影、印製出版

mailto:chuan0816@hcgnet.com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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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開發紀念品、宣傳等推廣之權利，參加者須簽訂自願拋棄作品著作圖像權

切結書。 

4. 凡獲得本屆金、銀、銅、優選、佳作、評審特別獎之作品，由主辦單位典藏並

頒給典藏證書，不另行支付作品的典藏金額。 

十、注意事項 

1. 得獎作品如發現有抄襲、冒名、重複遞交競賽者，經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備委

員會調查確定評議後，主辦單位將有追回獎金、證書、獎盃權利，無限期有效。

金陶獎展覽結束前，參賽作品經查如有市場銷售事證，亦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2. 得到複審通知參加決賽者，送件及運輸需由參賽者自行負擔。作品之保險購買、

寄交運輸的保險責任歸屬等，亦由參賽作者自行辦理投保及承擔。 

3. 如主辦單位收件拆箱時，發現送件過程遇運輸或包裝不當致作品破損時，當即

拍照存證並通知參賽者，由送件者自行負責處理追訴理賠或修復，該作品無法

參加評審。主辦單位不負責在開箱收件驗收前的保險費用與責任，及相關損害

與修復的費用。 

十一、保險及運輸費用 

1. 參展作品自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開箱點收後，至 2026 年 6 月 15 日完

成退件前，保險費用將由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負責，每件（組）作品

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之保險費用，若作品價值超過高於伍萬元以上之保險費用

概由參賽者自行負擔增加額外投保，投保理賠範圍，依照產物保險公司條款規

定。 

2. 送件參加複審運送時所產生的保險與運輸費用，皆由作者自行負責。開箱點收

作品之後，由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備委員會負責收件之後展覽及退件的保險運

輸費用，一切損壞賠償由保險公司按照報名表上的保險金額為理賠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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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送件參加複審之運輸費用由參賽者負擔，退件之運輸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。 

4. 收件後若作品產生破損，由主辦單位負責修復後，不損及參賽者複審資格。 

十二、頒獎與展覽相關活動 

主辦單位：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 

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

頒獎典禮：2026 年 5 月 5 日（時間將另行通知） 

展覽期間：2026 年 5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～2026 年 5 月 31 日（星期日） 

展覽地點：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─陽光特展室 

十三、附註 

凡報名參賽者，視同遵循本簡章各項規定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第八屆陶藝

金陶獎籌委會、承辦單位審議後修正公佈，第八屆陶藝金陶獎籌委會並保有簡章條

款及活動、展覽的最終解釋權。 

 

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時程： 

活 動 時 程 時 間 地 點 

初審報名 2025 年 9 月 1 日~2025 年 10 月 31 日 台北內湖 

初審評審結果公佈 2025 年 11 月 20 日前 台北內湖 

複審送件及截止 2025 年 12 月 18 日~2026 年 1 月 16 日 和成三廠典藏中心 

複審評審 2026 年 1 月 20 日~2026 年 1 月 30 日 和成三廠典藏中心 

年假期間：2026 年 2 月 14 日~2026 年 2 月 22 日 

首次展覽期間 2026 年 5 月 1 日~2026 年 5 月 31 日 鶯歌陶瓷博物館 

開幕式暨頒獎典禮 2026 年 5 月 5 日 鶯歌陶瓷博物館 

參展作品退件 2026 年 6 月 1 日~2026 年 6 月 15 日 和成三廠典藏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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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附件 

《附件一》 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─報名表 

《附件二》 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─送件表 

《附件三》 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─智慧財產權、著作權讓渡同意書 

《附件四》 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─包裝運輸切結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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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報名表          《附件一》 

姓 名  英 文 譯 名  

身分證字號  國 籍  

出生年月日 西元    年     月    日 生 理 性 別 □ 男      □ 女 

戶 籍 地 址 
□□□□□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／鎮／市                 村／里 

     鄰      路／街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 室 

通 訊 位 址 

□□□□□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／鎮／市                 村／里 

     鄰      路／街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     室 

□ 同戶籍地址 

連 絡 方 式 
電話：（公）            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＠ 

作 品 名 稱  創作年代： 
作 品 尺 寸 

與 重 量 

長      寬      高 cm  

重量               kg 

個 人 學 經 

簡 歷 描 述 

 

身份證影本/掃描檔 (正面) 

 

身份證影本/掃描檔(反面) 

 

備註：以上各欄位請務必詳細填寫，填寫完畢，亦請轉存成 pdf 等數位檔。 

收件編號：(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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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送件表          《附件二》 

黏貼作品相片正面(5 之 1)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黏貼作品相片側面(5 之 2)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黏貼作品相片側面(5 之 3)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黏貼作品相片側面(5 之 4)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黏貼作品相片側面(5 之 5)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參賽者個人工作照 

 

 

 

另請提供未經電腦修飾合成之本圖片檔案 

規格：全彩 jpg、tiff 格式，640×480 圖元以上，解析度 300dpi 以上 

收件編號：(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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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名稱  作品尺寸      長     寬     高 cm 

組別 □ 社會組      □ 學生組 

學生證影本/掃描檔 (正面) 

 

學生證影本/掃描檔(反面) 

 

保險金額 
 NT$             (主辦單位以伍萬元台幣為上限，不足時請作者自行加保) 

 □ 同意 

材料及技法說明  

燒成溫度及方式  

創作理念說明 

(200~300 字) 

 

展出方式說明 

 

備註：以上各欄位請務必詳細填寫，填寫完畢，亦請轉存成 pdf 等數位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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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智慧財產權、著作權讓渡同意書

 《附件三》 
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參加由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所承辦第八屆台灣陶

藝金陶獎競賽之作品，保證交付審查之個人作品確為本人創作，其中與他人合組創作，

本人已將自己創作部分標註說明清楚，並無使用他人作品或偽造、假借、塗改、抄襲、

剽竊及其它侵權之情事。若有涉及版權之糾紛致損及主辦單位聲譽，本人願負法律之

責任，並退回獎金、獎狀與獎座，同時放棄異議權利。 

本人若得獎，同意放棄獲選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之作品著作影像權，其著作影

像權歸屬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所有；得獎者本人倘有非商業行為使用需求（如放

至個人網站），須向基金會進行申請，特此聲明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永 久 地 址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鄉／鎮／市         村／里 

    鄰      路／街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樓      室 

電 話： 

行 動 電 話： 

電 子 信 箱： 

西 元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備註：以上各欄位請務必詳細填寫，填寫完畢，亦請列印及簽章後，轉存成 pdf 等數位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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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包裝運輸切結書     《附件四》 
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參加由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第八屆

台灣陶藝金陶獎競賽之作品，已遵照主辦單位簡章內容之包裝方式妥善包裝及運

輸，若有包裝不妥或運輸過程所造成損壞之情事發生，本人願自行負責，並於交

件截止日前重新遞送，若有補件不及時，同意主辦單位遞補候選作品，本人同意

因包裝不妥善導致的作品損壞，退運費用由本人自行負擔，並無異議。 

   特此聲明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永 久 地 址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鄉／鎮／市        村／里 

  鄰      路／街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樓      室 

電 話： 

行 動 電 話： 

電 子 信 箱： 

西 元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備註：以上各欄位請務必詳細填寫，填寫完畢，亦請列印及簽章後，轉存成 pdf 等數位檔。 

 


